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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１、重要提示

（

１

）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

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

２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美锦能源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２３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朱庆华

电话

（０３５１）４２３６０９５

传真

（０３５１）４２３６０９２

电子信箱

ｍｅｉｊｉｎｅｎｅｒｇｙ＠１２６．ｃｏｍ

２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

１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营业收入

（

元

） ６３５，００２，０６９．０３ ６０９，６７８，５５９．５１ ４．１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９，６３４，５６２．４４ －１２，１７４，７６０．２４ ２６１．２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１９，６３１，８２９．３６ －１２，１２１，２４０．８５ ２６１．９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６２，９６７，５４７．５７ －４８，８１０，３４３．００ ２２９％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７ －０．０４ ２７５％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７ －０．０４ ２７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４．３４％ －２．６２％ ６．９６％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６５５，４０５，３２１．１６ ７８３，５５２，６１４．３１ －１６．３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４３５，１７４，０８３．３５ ４４２，４８３，３８８．７７ －１．６５％

（

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２８，９３７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美锦能源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２９．７３％ ８３，０００，０００ ８３，０００，０００

质押

８３，０００，０００

山西明坤科

工贸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１２．０７％ ３３，７０９，１８０

＃

蒋淼法 境内自然人

５．１９％ １，４５０，０００

中国华融资

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０．３５％ ９７３，３４２

王忠娥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１％ ８５４，５７６

郑汉英 境内自然人

０．３％ ８４６，５００

胡春艳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７％ ７６０，０００

徐步到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６％ ７１６，９００

国泰君安证

券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０．２５％ ７０５，８３０

安玲捷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４％ ６８０，０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中第一大股东和第二大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也不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但未知除前两大股东之外的无

限售条件股东和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是否

《

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

（

如有

）

公司股东蒋淼法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８５０，０００

股外

，

还通过方正证券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６００，０００

股

，

实际合计持有

１，４５０，０００

股

。

（

３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３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面临的焦炭市场形势严峻，挑战和机会并存，公司加强调研分析，积极采取应对措

施，克服了存在的困难，实现了扭亏为盈，公司上半年完成营业总收入

６３５

，

００２

，

０６９．０３

元，较上年同期

提高

４．１５％

；营业总成本

６０５

，

５２１

，

２３２．６１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３．５９％

；实现营业利润

２９

，

４８０

，

８３６．４２

元，较

上年同期提高

２６０．７７％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９

，

６３４

，

５６２．４４

元，较上年同期提高

２６１．２７％

。

报告期内，公司以市场营销为抓手，加强煤炭市场跟踪调研，掌握客户需要，加强与重点大客户长

期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签订长期供货合同保证供产销均衡运行。 以原料采购为突破口，把握煤炭逆

转契机，广开煤源，比质比价采购，大幅降低生产成本。 坚持安全生产和清洁生产，牢固树立安全第一

和节约环保意识，建立长效机制。 加强质量管理和控制，深入研究客户对产品质量要求，提高客户满意

度。 实施全面预算管理，量入为出，精打细算，保证资金合理使用。

报告期内，公司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和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及控股股东

高度重视此次资产重组工作， 组织相关人员与各中介机构一起做了大量的工作， 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此次重组，拟将控股股东拥有的焦化资产及符合条件的煤炭资产整体注入本公司解决了存在的同业竞

争问题，形成煤焦一体化的产业链，壮大了公司整体实力，这样可以有效的应对行业波动，提高盈利能

力，提升核心竞争力。

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制定了公司《内部控制手册》，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开始落实。 公司

各部门及子公司正在学习贯彻《内部控制手册》，进一步规范各部门及子公司的内部控制流程。 《内部

控制手册》的实施，有利于促进内控工作的专业化和系统化，对公司提升内部管理水平是一个很大的促

进。

公司拟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工作，拟注入本公司的焦化公司及煤矿使用的工艺和设备符合国家的产

业政策和环保政策，相关公司没有因环境违法违规被环保部门调查和处罚，也没有受到刑事处罚、重大

行政处罚，没有因环境保护原因导致重大诉讼和资产权利限制等重大事项。

４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１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

２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

３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

４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不适用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２３

证券简称：美锦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０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十四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六届十四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２

日以通讯形式发出，会议

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以通讯形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９

人，包括

３

名独立董事，实际参加表决董

事

９

人。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

议，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二、会议审议事项情况

１

、审议并通过《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相关议案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审议并通过《关于调整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由于公司独立董事有所变动，决定原来由姚强先生在审计委员会和提名委员会担任的职务现调整

为由辛茂荀先生担任，调整后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和提名委员会成员如下：

专门委员会名称 审计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 李玉敏 辛茂荀

非独立董事委员 辛茂荀

、

朱庆华 姚锦龙

、

李玉敏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备查文件

１

、本公司六届十四次董事会会议决议（董事签字并加盖公章）

特此公告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２３

证券简称：美锦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１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十三次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六届十三次监事会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２

日以通讯形式发出，会议

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以通讯形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

３

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３

人。 会议的召

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审议，一致通过如下议

案。

二、会议审议事项情况

1

、审议并通过《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提出书面审核意见，一致认为：

（

１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各项规定；

（

２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

从各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

３

）在公司监事会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

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审议并通过《关于调整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由于公司独立董事有所变动，决定原来由姚强先生在审计委员会和提名委员会担任的职务现调整

为由辛茂荀先生担任，调整后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和提名委员会成员如下：

专门委员会名称 审计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 李玉敏 辛茂荀

非独立董事委员 辛茂荀

、

朱庆华 姚锦龙

、

李玉敏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零一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１、重要提示

（

１

）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

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

２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西山煤电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８３

变更后的股票简称

（

如有

）

无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支亚毅 王晶莹

电话

０３５１－６１３７０５２ ０３５１－６２１７２９５

传真

０３５１－６１２７４３４ ０３５１－６１２７４３４

电子信箱

ｚｑｂ０００９８３＠１６３．ｃｏｍ ｚｑｂ０００９８３＠１６３．ｃｏｍ

２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

１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营业收入

（

元

） １５，２７５，１９５，１７０．１１ １５，６８４，６２５，０７２．２９ －２．６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８９４，２８７，６６６．９７ １，６５６，２０５，８６４．６１ －４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８８４，５５２，２１１．５５ １，６５５，４０７，０４７．０７ －４６．５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１，５６４，７６２，４８０．２５ １，４０６，１４２，６４８．２７ １１．２８％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８３８ ０．５２５６ －４６％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８３８ ０．５２５６ －４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５．６４％ １１．１９％ －５．５５％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４５，９９５，９５６，７０８．３６ ４５，１２５，８６２，５１９．６４ １．９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１６，６７４，０２６，２２３．５６ １５，０２７，１３４，０７８．２１ １０．９６％

（

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２７０，８６５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５４．４％

１，７１４，２１５，

１０８

０

上海宝钢国际经济贸易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３５％ ４２，６５８，３０６

中国民生银行

－

银华深

证

１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０．６８％ ２１，５４４，７３３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深

其他

０．６２％ １９，４３５，１２０

中国银行

－

易方达深证

１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６％ １９，００１，９７４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

万能

－

个险万

能

其他

０．５６％ １７，５７１，８８９

宝钢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０．５４％ １７，０００，０００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险分

红

其他

０．５３％ １６，６０５，３７８

中国工商银行

－

融通深

证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５％ １５，６７２，７１０

太原市杰森实业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０．４９％ １５，３５５，６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宝钢集团有限公司是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

，

上海宝钢国际经济

贸易有限公司是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

万能

－

个险万能和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险分

红为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投资产品

。

未知其余股东之间有无关

联关系

，

也未知其相互间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除上述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外

，

无持有公司

５％

股

份以上股东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

有

）

无

（

３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３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１

、总体经营情况

报告期，公司在董事会坚强领导下，紧紧围绕

２０１３

年工作总体思路，牢牢把握“安全、发展、民生”三

大主题，做好“安全生产、应对危机、转型跨越、文明创建”四件大事，以强化经营管控为手段，以努力提

高经济效益为目标，全力保安全、谋发展，各项工作保持了稳定发展的态势。

但由于受到低迷的国际经济形势影响，国内经济持续下滑，经济下行时间预期延长，能源需求不

旺，致使国内煤炭价格下降，市场需求减少，库存不断增加，市场供大于求趋势明显，特别是炼焦煤市

场持续弱势运行。 公司面对当前形势，沉着应对市场变化，一方面加强经营管控，应对危机；另一方面

积极调整产品结构和产销策略，合理延伸煤基产业链，争取实现效益最大化，努力提升公司抗风险能

力。

报告期公司营业收入略有下降，效益有较大下滑。煤炭板块销售收入和效益同比降低；电力板块因

煤价下跌和同比新并武乡电厂上网电量，销售收入和效益有所增长；焦炭板块受价格影响，销售收入下

降较大。

２

、生产经营情况

报告期公司原煤产量

１５３２

万吨，同比增长

６．２６％

；洗精煤产量

７０５

万吨，同比下降

１．１％

；发电量

８４．８４

亿度，同比增长

５２．５６％

；焦炭产量

２１４

万吨，同比增长

２．３１％

。

实现营业收入

１５２．７５

亿元，同比减少

２．６１％

，其中，煤炭销售收入

８６．７９

亿元，同比减少

４．８２％

；电力

热力销售收入

２５．５３

亿元，同比增加

５６．１２％

；焦炭化工销售收入

３８．０４

亿元，同比减少

２０．９１％

。

实现利润总额

１３．９０

亿元，同比减少

４３．５１％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８．９４

亿元，同比减

少

４６％

；每股收益

０．２８３８

元，同比减少

４６％

。

公司控股子公司山西西山晋兴能源有限公司报告期生产原煤

８５１

万吨，气精煤产量

１６７

万吨，洗混

煤产量

５８１

万吨；实现营业收入

４１．２６

亿元，营业利润

８．６０

亿元，实现净利润

６．４６

亿元。

报告期公司产、销情况表

项 目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产量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产量 同比增减

（

％

）

原煤

（

万吨

）

１５３１．７２ １４４１．４２ ６．２６％

洗精煤

（

万吨

）

７０４．８１ ７１２．６２ －１．１０％

电力

（

亿度

）

８４．８４ ５５．６１ ５２．５６％

焦炭

（

万吨

）

２１４．３６ ２０９．５３ ２．３１％

焦油

（

万吨

）

５．９５ ６．１９ －３．８２％

煤气

（

万立方米

）

７１２１９．３０ ７０１８９．９９ １．４７％

项 目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销量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销量 同比增减

（

％

）

商品煤销量

（

万吨

）

１４３４．５６ １０８３．８９ ３２．３５％

其中

：

焦精煤

９７．１９ １１１．９２ －１３．１６％

肥精煤

１７９．４８ １７６．０４ １．９６％

瘦精煤

１２８．４５ １２５．２６ ２．５５％

电精煤

６２．１３ ７０．５９ －１１．９８％

气精煤

１５４．９０ １４９．１３ ３．８６％

原 煤

９４．１５ ３２．６６ １８８．３１％

洗混煤

６７７．１９ ３９３．５８ ７２．０６％

煤 泥

４１．０６ ２４．７３ ６６．０７％

电力

（

亿度

）

７７．３４ ４８．３８ ５９．８８％

供热

（

万

ＧＪ

）

１２９．３１ １３２．０８ －２．０９％

焦炭

（

万吨

）

２０６．０１ ２１１．７５ －２．７１％

焦油

（

万吨

）

６．４５ ５．４５ １８．１５％

煤气

（

万立方米

）

７１２１９．３０ ７０１８９．９９ １．４７％

报告期公司分煤种价格情况

单位：元

／

吨（不含税）

项 目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平均

售价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平均

售价

同比增减

（

％

）

焦精煤

９４９．４５ １２４８．８０ －２３．９７％

肥精煤

１０２２．１５ １３６２．４９ －２４．９８％

瘦精煤

７７５．０６ ９７０．７７ －２０．１６％

电精煤

５５１．９１ ６５６．１７ －１５．８９％

气精煤

７４２．４１ ９０８．０２ －１８．２４％

原 煤

３９６．５３ ２３７．８８ ６６．７０％

洗混煤

４４４．１９ ５４６．９８ －１８．７９％

煤 泥

１２５．８８ ２３７．０１ －４６．８９％

商品煤综合售价

６０４．９９ ８４１．２７ －２８．０９％

４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１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

２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无

（

３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

４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本报告期公司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８３

证券简称：西山煤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０１４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以通讯方式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召开。 公司董事会秘书处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８

日以传真、邮件及专人送达的方式通知了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１１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１１

人。 会议由董事长薛道成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

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通过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正文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摘要内容详见公司公告

２０１３－０１５

。

二、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山西焦煤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关联存贷款等金融业务风险评估的议案》（详见巨潮资讯网）

特此公告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７月３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８３

股票简称：西山煤电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６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暂停提取煤炭企

业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和煤矿转产发展资金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促进山西省煤炭经济健康发展、应对国内经济下行导致的煤炭需求不振和企业效益下滑等困难

和问题，山西省政府于近日下发了《关于印发进一步促进全省煤炭经济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增长

措施的通知》（晋政发〔

２０１３

〕

２６

号）（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规定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暂停提取煤炭企业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和煤矿转产发展资金。

２００７

年，公司根据《山西省煤矿转产发展资金提取使用管理办法（试行）》和《山西省矿山环境恢复

治理保证金提取使用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开始提取煤炭企业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和煤矿转产

发展资金。 煤炭企业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和煤矿转产发展资金提取和使用的政策遵循企业所有、

专款专用、专户储存、政府监管的原则。 目前，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的计提标准为按原煤产量每吨

１０

元提取， 煤矿转产发展资金计提标准为按原煤产量每吨

５

元提取， 提取的两项基金计入企业生产成

本。

根据《通知》的规定，暂停提取矿山环境治理保证金和煤矿转产发展资金，影响公司全年利润总额

预计增加

１．５

亿元。 明年公司是否提取煤炭企业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和煤矿转产发展资金将根据

山西省政府后续规定执行，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 ８月 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８３

证券简称：西山煤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５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继续实施工商银行卡

网上直销交易费率优惠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经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

公司” ）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工商银行” ）协商一

致，决定自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

日起，对工商银行卡网上直销交易继续实施新的费率优

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具备合法基金投资资格，并持有工商银行借记卡的个人投资者。

二、适用基金范围：

１

、 本公司所管理的已开通网上直销交易方式的开放式基金

华商领先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６３０００１

）

华商盛世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６３０００２

）

华商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

Ａ

类：

６３０００３

；

Ｂ

类：

６３０１０３

）

华商动态阿尔法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６３０００５

）

华商产业升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６３０００６

）

华商稳健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

Ａ

类：

６３０００７

；

Ｂ

类：

６３０１０７

）

华商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６３０００８

）

华商稳定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

Ａ

类：

６３０００９

；

Ｃ

类：

６３０１０９

）

华商价值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６３００１０

）

华商主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６３００１１

）

华商中证

５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１６６３０１

）

华商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代码：

Ａ

类

６３００１２

；

Ｂ

类

６３０１１２

）

华商大盘量化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６３００１５

）

华商价值共享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６３００１６

）

２

、 本公司今后发行和管理的开放式基金

三、活动时间：

自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

日起

四、适用业务范围

基金申购、定期定额申购、转换等业务。

五、费率优惠

通过工商银行借记卡在本公司基金网上直销交易系统申购本公司旗下前

端收费模式的基金，申购费率由原来的

５

折优惠进一步降低为

４

折优惠，但优惠

折扣后的费率不低于

０．６％

。 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原

费率为固定费用的不再优惠。

投资者通过工商银行借记卡在本公司网上直销交易系统申请办理本公司

旗下基金的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继续享受申购费率

４

折优惠，但优惠折扣后的

费率不低于

０．６％

。 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普通定投业

务，单笔申购金额最低为

１００

元（含申购费）；智能定投业务，单笔申购金额最低

为

２００

元（含申购费）。

后端收费模式的费率按标准费率执行。

本公司可对上述费率进行调整，并依据相关法规、监管规定的要求进行公

告。

六、本公告有关基金网上直销交易业务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七、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请：

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ｈｓｆｕｎｄ．ｃｏｍ

本公司客服电话：

４００－７００－８８８０

工商银行网站：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ｏｍ．ｃｎ

工商银行客服电话：

９５５８８

八、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申请使用网上交易业务前，应认真阅读有关网上交易协议、相关规

则，了解网上交易的固有风险，投资者应慎重选择，并在使用时妥善保管好网

上交易信息，特别是账号和密码。

特此公告。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９８８

股票简称：中国银行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０

证券代码：

１１３００１

证券简称：中行转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独立非执行董事任职的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

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９

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本行”）

２０１２

年

年度股东大会选举陆正飞先生为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 中国银行业

监督管理委员会现已核准陆正飞先生的任职资格。

本行董事会于此正式宣布：自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始，陆正飞先生就

任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

陆正飞先生的个人简历如下：

陆正飞先生，

１９６３

年生。 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会

计系教授。

１９８８

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经济学（会计学）硕士学

位，

１９９６

年获南京大学经济学（企业管理）博士学位。

１９９４

年至

１９９９

年期间担任南京大学商学院会计系主任，

２００１

年至

２００７

年期间担任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会计系主任。 目前兼任中国财政部会计准则

委员会咨询专家、中国会计学会理事及学术委员、中国审计学会常

务理事、《会计研究》和《审计研究》编委、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惩戒

委员会委员。

２００１

年入选“北京市新世纪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

２００５

年入选中国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目前担任以下

于香港联交所上市的公司的独立非执行董事或独立监事：自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起，担任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自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起，担任中国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自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起， 担任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起，担任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独立监事，并曾于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期间，出任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

执行董事。

陆正飞先生担任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任期为三年，至

２０１６

年召

开的本行年度股东大会之日止。 经本行董事会审议批准，自担任本

行独立非执行董事之日起，陆正飞先生同时担任本行董事会稽核委

员会、人事和薪酬委员会以及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委员。

根据本行股东大会批准，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在本行领取税前

薪酬的标准为：基本酬金为每人每年人民币

２０

万元，担任风险政策

委员会或稽核委员会主席另附职务津贴每人每年人民币

２０

万元，担

任其它专业委员会主席另附职务津贴每人每年人民币

１０

万元，担任

专业委员会委员另附职务津贴每人每年人民币

５

万元。 在多个委员

会任职的独立非执行董事，其酬金可以累积计算。

至本公告披露日为止，陆正飞先生未于本行领取过任何薪酬。

就本行董事所知及除上文所披露外，陆正飞先生与本行任何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主要或控股股东没有任何关系，没有在本行或其

附属公司中担任任何职务， 在过去三年也没有在其证券于中国内

地、 香港或海外任何证券市场上市的其他公众公司中担任董事职

务。 于本公告发布日期，陆正飞先生不持有任何本行或其相联法团

股份之权益（按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第

ＸＶ

部所指的定义，包括但

不限于本行股份和可转换公司债券）。

除上文所披露外，就陆正飞先生的委任而言，没有任何根据《香

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第

１３．５１

（

２

）条（

ｈ

）至（

ｖ

）中要

求而须予披露的资料，亦没有任何须提请股东注意的事项。 陆正飞

先生没有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

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本行董事会对陆正飞先生的加入表示欢迎。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一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５５８

股票简称：华锐风电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９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１１５

、

１２２１１６

债券简称：

１１

华锐

０１

、

１１

华锐

０２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在北京市

海淀区中关村大街

５９

号文化大厦公司

１９０５

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第二届董事会临时会

议。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和材料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８

日以当面送达和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

董事。 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

７

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７

名。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主持

人为公司董事长王原先生。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董事会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１．

公司《关于北京证监局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决定的整改报告》

表决情况：

７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表决结果：通过。

《华锐风电关于北京证监局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决定的整改报告》 将另行公告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４１

）。

２．

公司关于聘任审计总监的议案

聘任陈杰群为公司审计总监。

表决情况：

７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表决结果：通过。

陈杰群先生简历：男，出生于

１９７３

年

１

月，本科学历，经济师。

１９９４

年

７

月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任

职于中国工商银行海南省分行。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起任职于公司计划财务部。

３．

公司关于向比利时子公司借款的议案

向公司全资子公司—华锐风电科技（比利时）有限公司借款人民币肆亿元。 借款期限

一年。

表决情况：

７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表决结果：通过。

特此公告。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７月３１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５５８

股票简称：华锐风电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４０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１１５

、

１２２１１６

债券简称：

１１

华锐

０１

、

１１

华锐

０２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临时会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在北京市

海淀区中关村大街

５９

号文化大厦公司

１９０５

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第二届监事会临时会

议。 会议通知及议案等文件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８

日以电子邮件和专人送达方式送达各位监

事。 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参会监事

３

名，实际参会监事

３

名。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主持人为公司

监事会主席徐成先生。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监事会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公司《关于北京证监局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决定的整改报告》。

表决情况：

３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表决结果：通过。

特此公告。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３年７月３１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５５８

股票简称：华锐风电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４１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１１５

、

１２２１１６

债券简称：

１１

华锐

０１

、

１１

华锐

０２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证监局对公司采取责令

改正措施决定的整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６０１５５８

，以下简称“华锐风电”或“公

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１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下称“北京证监局”）下

达的《关于对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

２０１３

〕

３

号，

以下简称“《决定书》”）。公司已按照有关规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３

日将《决定书》的主要内容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

）进行了公告。

收到《决定书》后，公司高度重视，及时向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通报，

并成立了由公司董事长、总裁及有关高级管理人员和业务负责人组成的专项工作组，本着

严格自律、认真整改、规范运作的态度，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针对《决定书》中提出的整改

要求，及时组织、安排公司相关部门及人员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要求开展及时、

全面的整改工作。 现将整改情况及整改措施向北京证监局报告如下：

一、关于公司前期会计差错的自查及披露情况

公司经自查发现，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表的有关账务处理存在会计差错。 为此，公司

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４

日开市前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了股票临时停牌， 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７

日在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刊登《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

正的提示性公告》后复牌。

按照《决定书》要求，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０

日在指定媒体刊登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

正的公告》及调整后的

２０１２

年一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以及第三季度报告相关财务数据。

同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刊登了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

具的 《关于华锐风电科技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差错更正的专项说明》（利安达专字

【

２０１３

】第

１１４１

号）及经审计的更正后的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告。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公司向北京证

监局报送了相关整改报告，并按北京证监局要求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７

日将调整后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三

季度财务报表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二、下阶段整改措施

公司已成立整改工作专项组，由公司董事长、总裁、相关业务分管副总裁、财务总监、

董事会秘书、内审负责人以及与收入确认业务流程相关的业务部门负责人共同组成。 整改

工作专项组将按照既定的整改措施，认真落实，积极整改，杜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一）进一步强化流程管理，完善收入确认的核算工作。

对收入确认的业务流程进行全面梳理，完善收入确认依据，确保数据的真实、准确。 具

体措施包括：

１

、确认销售收入时，将现场设备验收交接单据作为原始凭证之一，相关单据由公司现

场服务人员、运输单位人员和业主方授权代表签字，并要求运输单位加盖公章；

２

、收入确认依据文件（安装总结报告、现场设备验收交接单据等）应记载签字人员职

务信息和联系方式。 财务部门应于每年度终了后

３

个月内归集一次由业主、监理单位或安

装公司至少一方盖章的上年度国内项目安装总结报告并存档， 归集比例应不低于完成吊

装台数的

８０％

。 对于未能取得第三方盖章的安装总结报告，由内审部门对设备吊装情况进

行全部复核。

３

、 收入确认依据文件应于每月

２５

日前由客户服务管理部门将文件原件转交财务部

门，并由双方部门负责人签署书面交接文件。

４

、财务部门安排专人通过电话、询证函等方式，在每季度终了后

２０

日内，与业主核对

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及预收账款等往来款项。 除书面询证函外，将对账的工作信息，包括对

账双方名称、对账时间、对账人员、对账方式以及对账结果等以书面形式存档。

此外，公司将对现有收入确认方式进行认真评估，结合公司实际及行业惯例，研究和

争取尽快制定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财务管理制度》要求、切合公司实际的收入确

认制度。

责任部门：计划财务部、市场营销部、生产与客服管理部

责 任 人：财务总监、市场主管副总裁、生产与客服主管副总裁

完成期限：董事会通过本报告之日起实施

（二）加强存货出入库管理、存货盘点、成本和应付账款管理及相关内控制度的执行。

１

、编制存货定期盘点清单，区分每月盘点物资、每季度盘点物资，并严格执行；每年至

少组织一次全面存货盘点。

２

、财务部门每月核查和分析销售产品的成本完整性、成本出入库数据的时间合理性。

３

、财务部门安排专人通过电话、函证等方式，与重点供应商每月核对往来款项，对其

他供应商每季度至少核对一次往来款项。 除书面询证函外，将对账的工作信息，包括对账

双方名称、对账时间、对账人员、对账方式以及对账结果等以书面形式存档。

责任部门：计划财务部

责 任 人：财务总监

完成期限：董事会通过本报告之日起实施

（三）加强高、中层管理人员和业务人员的管理、教育及培训。

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对公司有关高、 中层管理人员以及与收入确认业务流程相关的其

他工作人员的管理、培训和教育工作，提高相关人员的法律意识和业务知识。 公司计划在

２０１３

年至少组织

２

次集体培训工作，邀请内、外部专业人员讲解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

以及相关业务知识，做好培训记录，并在培训结束后组织书面考核。

责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责 任 人：董事会秘书

完成期限：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

（四）健全内控体制，强化对内控制度执行的监督机制，进一步发挥内审监督作用。

公司自

２０１１

年初上市以来，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及相关监管规定，结合公司自身

特点，初步建立起一套相对完整的内部控制制度，规范了内部控制管理体系。 但上述

２０１１

年度会计差错事项，显示出公司虽然初步建立健全了内控制度和流程，但在内控制度的执

行方面仍存在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加强监督。 为此，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召开董事

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调整方案》，相关方案已经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７

日

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公司将严格按照该方案，进一步梳理公司业

务流程，查找内控缺陷，持续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管理流程和体系，深入做好内控体制

健全相关工作，促进公司健康、持续发展。

同时，公司将强化对内控制度执行的监督机制，进一步发挥内审部门的监督作用。 对

收入确认等流程执行监督的具体措施为：内审部门于每半年度终了后

６０

日内，对该半年度

内与收入确认、产品出入库及成本结转有关的财务凭证，通过电话或现场访谈客户及供应

商、现场检查零部件到货及设备安装情况或安排专人拍照见证等多种方式进行抽样复核，

并将复核结果向公司审计委员会、董事会进行报告。

责任部门：审计风控部

责 任 人：内审负责人

完成期限：董事会通过本报告之日起实施

公司董事长、总裁对于整改工作高度重视，要求认真研究整改措施并积极落实，并决

定由公司董事长总体负责整改工作， 由总裁负责组织公司相关人员具体落实各项整改措

施。 公司将汲取此次会计差错事项的教训，并以相关更正及整改工作为契机，在今后工作

中严格按照法律、 法规及上市公司监管要求开展公司治理及运营， 加强日常会计核算管

理，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并加强执行监督，做好有关人员的培训教育工作，杜绝类似

事件的再次发生，切实维护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

特此报告。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７月３１日


